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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监督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监督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监督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监督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加强对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的管理，规范市场行

为，保护采购人合法权益，引导企业进行有序竞争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北京市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（以

下简称供应商）。 

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供应商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： 

（一）采购人对供应商履约情况的反馈和评价； 

（二）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采购办”）每季度

依据第三章的考核内容对供应商做出综合评价。 

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供应商考核工作，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。 

第二章 考核组织实施 

 

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   供应商考核由采购办按照本办法组织实施。 

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采购办负责制定供应商管理的规章制度，编制《北

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履约情况调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调

查表》，见附件一）和《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综合评

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综合评价》，见附件二）。 

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采购人可以根据第九条的考核内容对供应商履约

情况进行监督，并将填写好的《调查表》提交给采购办，或投

入北京市财政服务大厅设置的“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意见箱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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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采购办负责根据采购人提交的《调查表》对有关情

况进行核实，并综合日常监督管理情况，每季度填写《综合评

价》并将评价结果在相关媒体上公布。 

 

第三章 考核内容 

 

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对供应商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价格、交货、质量、

服务和其他等五个方面。 

1、价格方面，包括供应商是否按照协议价格供货，是否根

据市场价的变化而调整价格并及时向采购办提供价格调整信

息，所提供的货物价格是否高于市场上同品牌同型号原装产品

的普遍价格，车辆维修价格是否合理，定点会议单位是否按照

协议价格执行等内容； 

2、交货方面，包括供应商是否在承诺时间内提供货物，车

辆维修是否在承诺时间内完成等内容； 

3、质量方面，包括供应商供应的货物是否为原装正规产品，

是否完全符合协议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，是否存在因包装、

设计、工艺、材料或服务的缺陷而产生的故障，车辆维修的质

量是否良好等内容； 

4、服务方面，包括供应商售后服务是否及时、周到、良好，

车辆维修和定点会议单位提供的服务是否令采购人满意等内

容； 

5、其他，包括采购办和采购人认为应当对供应商进行考核

的其他内容。 

    

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《综合评价》的内容主要包括综合得分、价格评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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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货评价、质量评价和服务评价和其他等六个方面。 

1、综合得分基本分为 100 分，是下列五项指标得分的总和。 

2、价格评价，该项指标满分为 30 分。每违反一次（含采

购办发现或采购人在《调查表》中投诉经采购办核实的）扣 5

分，扣完为止。 

3、交货评价，该项指标满分为 10 分。每违反一次（含采

购办发现或采购人在《调查表》中投诉经采购办核实的）扣 2

分，扣完为止。 

4、质量评价，该项指标满分为 30 分。每违反一次（含采

购办发现或采购人在《调查表》中投诉经采购办核实的）扣 5

分，扣完为止。 

5、服务评价，该项指标满分为 20 分。每违反一次（含采

购办发现或采购人在《调查表》中投诉经采购办核实的）扣 5

分，扣完为止。 

6、其它，该项指标满分为 10 分。采购人在《调查表》中

投诉，经采购办核实的其他违规行为，每次扣 2-5 分，扣完为

止；采购人在《调查表》中表扬，经采购办核实的行为，采购

办酌情加 1-5 分，最高不超过 5 分。 

 

第四章 考核结果及应用 

 

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对于考核中综合评分低于 60 分的供应商，采购

人有权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止或解除相应的合同。 

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采购人可以参考采购办的综合评价结果选择定

点供应商。 

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各供应商综合评价结果，将作为下年度定点招标



 4 

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 

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附件一：《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履约情况调查表》 

附件二：《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综合评价表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附件一： 

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履约情况调查表 
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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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联系人：联系人：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联系电话：联系电话：联系电话：    

对定点供应商的反馈意见：对定点供应商的反馈意见：对定点供应商的反馈意见：对定点供应商的反馈意见：    

（投诉的请写清楚定点供应商名称及主要事实，表扬的也请写清楚定点供应

商名称及主要事实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日  

 

注：盖章可盖单位部门章，如财务处章。 

 

 

 附件二： 

 

北京市市级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综合评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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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供应商名称 
综合得分 

价格评价 

交货评价 

质量评价 

服务评价 
其他 备注 分值 —— 100 30 10 30 20 10   1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 13    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    注：1.此表由采购办于每季度末填写。 2.备注栏内要注明扣分或加分的具体原因。 

 

 


